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61號

原      告  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菲   

訴訟代理人  邱循真律師

被      告  祭祀公業張永昌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志祥  

訴訟代理人  李郁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服務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3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7萬6,176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3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62萬6,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7萬6,17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

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

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

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

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

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

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本件原告起訴時係

依兩造於民國112年10月31日簽立之土地一般委託銷售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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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下稱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服務報

酬，嗣於114年12月18日具狀追加請求土地整合費，並以被

告與訴外人李曉寧、李毓琪於113年3月7日簽立之不動產買

賣契約書（祭祀公業土地專用）（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第12

條第10項為據（本院卷第235至237頁），經核原訴與追加之

訴之爭點均為原告於系爭買賣契約成立後究可向被告請求之

數額共為何，且系爭買賣契約於原告起訴時亦已提出，堪認

證據得以援用，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參照前揭規定，

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委託原告銷售被告所有坐落臺南市新市區大社段189

4、1894-1、1895、1895-1、1896、1896-1、1897、1897-

1、1898、1939、1939-1、194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

地），兩造並簽立系爭委託契約A，約定由原告居間仲介

銷售系爭土地，委託銷售總價額為新臺幣（下同）2億2,2

40萬元，委託銷售期間自112年10月31日起至113年12月31

日止。嗣原告營業員尋得李曉寧、李毓琪願意購買系爭土

地，並於113年1月25日以1億8,761萬7,624元促成雙方交

易，且代收李曉寧、李毓琪所簽發票面金額1,000萬元之

支票作為簽約金，李曉寧、李毓琪並與被告於113年3月7

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且已依系爭買賣契約附表一之付款

期程將買賣價金全數存入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約定之履約

保證專戶，系爭土地並已於113年9月5日點交予李曉寧、

李毓琪。又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約定於買賣成交時，原告

得向被告收取實際成交價百分之壹之服務報酬，而系爭土

地既已完成買賣，被告迄今仍拒不給付服務報酬，原告得

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以系爭土地

實際成交價格1億8,761萬7,624元計算之服務報酬187萬6,

176元（計算式：187,617,624元×1%≒1,876,176元，元以

下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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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告與訴外人巨信地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信顧問

公司）雖於112年10月31日簽立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

爭委託契約B），巨信顧問公司複委託原告銷售系爭土

地，委託期間自112年11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止，而系爭

買賣契約係於系爭委託契約A委託銷售期間之113年3月7日

簽立，依債之相對性，被告以原告與巨信顧問公司簽立系

爭委託契約B為由拒絕給付系爭委託契約A約定之報酬，顯

無理由。另原告於113年1月25日與訴外人永幸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簽立之不動產買賣意願書（下稱系爭意願書）與系

爭買賣契約之買方固非相同，惟此已經被告同意變更，否

則被告不可能接續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且系爭土地買賣價

金之降低亦已經被告同意，是原告確實已為被告尋得系爭

土地之買受人並完成系爭土地之買賣作業。再者，因系爭

土地有遭他人無權占用之情事，而有給付拆遷補償費予坐

落於系爭土地上之地上物（下稱系爭地上物）之所有人、

支付拆除費用之必要，原告與李曉寧、李毓琪方約定於履

約保證專戶內之部分買賣價款出帳至原告帳戶後，交由原

告於113年7月12日至113年9月6日期間陸續給付拆遷補償

費、拆除費用合計501萬3,000元予系爭地上物之所有人及

拆除廠商，並非原告應另行支付拆遷補償費，是被告抗辯

得以拆遷補償費及拆除費與原告請求之服務報酬相互抵銷

等等，亦無理由。

（三）此外，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之約定、第一建築經

理(股)公司專戶收支明細表暨點交確認單（保證號碼：00

0000000，下稱系爭專戶明細表）之內容，原告得另外請

求被告給付土地整合費187萬6,163元，且因李曉寧、李毓

琪就系爭土地之銷售已給付仲介服務費1,035萬3,507元予

原告，為符合內政部訂定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報酬計收標

準規定（下稱系爭報酬標準）第1條之報酬上限，原告不

爭執僅得再請求90萬3,550元之服務報酬，是原告得請求

被告給付之服務報酬及土地整合費合計為277萬9,7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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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式：903,550元＋1.876,163元＝2,779,713元），

惟考量訴訟成本，僅就其中187萬6,176元先為一部請求。

另依證人王照林之證述可知，原告確有履行系爭委託契約

A約定之仲介銷售事務，且系爭買賣契約係經被告同意系

爭土地之實際成交價格後方簽立；依證人李茂華之證述可

知，系爭專戶明細表所載「1,879,163」為土地整合費

用，並非仲介費。爰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系爭買賣契

約第12條第10項，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如主文

第1項所示；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略以：

（一）巨亨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原名為巨信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下稱巨亨開發公司）前主動與被告時任管理人張文智聯

繫，巨亨開發公司與被告並於104年8月27日簽立專任委託

契約書（下稱系爭委託契約C），約定由被告委託巨亨開

發公司辦理祭祀公業不動產之清理、派下員變動申報、改

選管理人、增修訂規約、相關程序備查、更正、協調與調

解、土地之合併分割規劃、排除侵害等，並委任巨亨開發

公司仲介代理銷售祭祀公業不動產或委託第三人銷售土

地，是祭祀公業土地之仲介銷售，本為被告委任巨亨開發

公司辦理事項之範圍內，且依系爭委託契約B第1條約定

「受...地主委託」、「複委託」等文字之文義，可知實

際上係巨信顧問公司複委託原告仲介銷售系爭土地，故原

告仲介出售系爭土地之報酬，應由原告依系爭委託契約B

第5條之約定向巨信顧問公司請求。

（二）又被告雖有於系爭委託契約A上用印，惟用印時被告法定

代理人並未與原告法定代理人或經辦人碰面、搓商，而係

由訴外人即巨亨開發公司專員林涵妤持系爭委託契約A要

求被告法定代理人用印，被告法定代理人本於信任，方同

意用印，然系爭土地之仲介代理銷售事宜既本為巨亨開發

公司依系爭委託契約C應履約之事項，巨信顧問公司又將

仲介銷售事宜複委任由原告辦理，應認系爭委託契約A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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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被告遭林涵妤欺騙而簽署之形式契約書，或僅係形式上

為使土地所有權人與居間受任人間存在委任關係而已，惟

兩造間實際上並未就系爭土地之銷售存在居間之法律關

係，原告仍僅得向巨信顧問公司請求給付報酬。

（三）縱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銷售存在居間之法律關係，系爭

意願書上委託人欄位之署名並非李曉寧、李毓琪，系爭買

賣契約第6頁亦僅有訴外人永康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之用

印，無從認為原告已履行仲介銷售系爭土地之義務。又依

系爭委託契約A第2條之約定，系爭土地之銷售總價不得低

於2億2,240萬元，而被告未曾書面同意降低系爭土地之銷

售底價，惟系爭土地之實際出售金額僅為1億8,761萬7,62

4元，可見原告已違反上開約定委託銷售底價之義務，使

被告受有差額3,478萬2,376元之損害，依民法第571條之

規定，原告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報酬。

（四）此外，原告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第第12條第10項中段之約

定，向李曉寧、李毓琪收取仲介服務費1,125萬6,978元，

約相當於系爭土地買賣價款之6%（計算式：11,256,978元

187,617,624元≒6%），已達系爭報酬標準第1條之報酬

上限，原告已不得再向被告請求報酬，否則原告即應依不

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第2項之規定加計利息後加倍

返還被告。又縱認原告向李曉寧、李毓琪收取之仲介服務

費金額僅為1,035萬3,507元，就其差額90萬3,471元，原

告對於李曉寧、李毓琪仍有仲介服務費債權存在，仍不得

另向被告請求報酬，否則亦將牴觸上開報酬上限。原告雖

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請求土地整合費，惟原

告非系爭買賣契約之當事人，且該項約定同時記載土地整

合費、仲介服務費，在編排上不合常理，證人李茂華所製

作之系爭專戶明細表中，也僅記載被告需支付原告一筆費

用，再參照原告依同項約定已得向李曉寧、李毓琪收取6%

之仲介費，可見該項之文字記載顯然是為了規避仲介費上

限之規定而已，應可推知土地整合費實際上就是仲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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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9項才是土地整合費的約定。

（五）縱認原告得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之約定向被告請求給付

報酬，系爭土地既已點交予李曉寧、李毓琪、辦畢所有權

移轉登記，並完成系爭地上物之拆遷、整地事宜，依系爭

買賣契約第12條第11項之約定，拆遷補償費合計500萬元

應由原告負擔，然被告已將拆遷補償費先行由系爭買賣契

約第3條約定之履約保證專戶動撥支付予系爭地上物所有

人，原告迄今未支付拆遷補償費，被告亦得依民法第264

條之規定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於原告給付拆遷補償費予被

告前，拒絕給付報酬予原告。再者，因被告先行支付應由

原告負擔之拆遷補償費予土地占用人，被告亦得請求原告

返還500萬元之不當得利，此與原告本件請求被告給付之

報酬，性質相同且均屆清償期，被告亦得依民法第334條

第1項前段之規定主張抵銷，抵銷後，被告即毋庸再給付

原告報酬。

（六）另依證人李曉寧、李毓琪之證述可知，系爭土地之買賣過

程中，李曉寧、李毓琪完全未與原告接觸，對於原告就系

爭土地之銷售有何具體協力事項均不清楚，故原告是否有

依系爭委託契約A辦理受任事項亦非無疑；依證人王照林

之證述可知，王照林對於原告帶看之時間、帶看人員、處

理系爭地上物之細節均無法明確說明，無法排除系爭土地

之仲介銷售事務實際上為巨亨開發公司所辦理；依證人李

茂華之證述可知，李茂華僅係承辦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之撰

擬、所有權移轉登記之事項，對於仲介契約之簽訂、報酬

約定、實際從事仲介之人為何均不清楚，亦未參與，難以

證明原告確有履行仲介事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

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10至312頁）：

（一）被告與巨亨開發公司於104年8月27日簽立系爭委託契約C

（被證1，本院卷第77至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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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造於112年10月31日簽立系爭委託契約A，約定由被告委

託原告銷售被告所有之系爭土地（原證一，本院卷第19至

20頁）。

（三）系爭委託契約A第2條約定：「委託銷售總價額為新台幣

（以下同）貳億貳仟貳佰肆拾萬元整（請以國字大寫），

含土地增值稅及乙方服務報酬。本銷售價格非經甲（即被

告）乙（即原告）雙方書面同意，不得變更，前開之金額

未記載者，本契約無效。」、第4條約定：「買賣成交

時，乙方得向甲方收取服務報酬，其數額為實際成交價百

分之壹（最高不得超過中央主關機關之規定），於成交時

以現金一次給付或逕由『交易價金安全專戶』中撥款支

付。前項服務報酬百分比未記載者，乙方不得向甲方收取

服務報酬。」（原證一，本院卷第19頁）。

（四）原告與巨信顧問公司於112年10月31日簽立系爭委託契約B

（被證2，本院卷第79頁）。

（五）李曉寧、李毓琪與被告於113年3月7日簽立系爭買賣契

約，約定由李曉寧、李毓琪以買賣價款合計1億8,761萬7,

624元向被告購買系爭土地（原證三，本院卷第23至30

頁）。

（六）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約定：「賣方（即被告）另應

支付土地整合費新台幣壹佰捌拾柒萬陸仟壹佰陸拾參圓

整，...」、第12條第11項約定：「買賣雙方同意拆遷補

償費依三期支付，第一期款新台幣壹佰陸拾萬元整於產權

移轉完成後二日內由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撥付祭祀公業指

定之帳戶，第二期款新台幣壹佰陸拾萬元整於搬遷清除完

成後二日內給付，第三期款新台幣壹佰捌拾萬元整於整地

完成後二日內支付，前述三筆款項皆委由履保專戶出

款。」（原證三，本院卷第27頁）。

（七）李曉寧、李毓琪已陸續將系爭買賣契約買賣價款1億8,761

萬7,624元（不含利息7萬6,865元）全數存入系爭買賣契

約第3條約定之履約保證專戶（原證四，本院卷第239至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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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頁）；李曉寧、李毓琪與被告於113年7月10日、113年7

月10日、113年8月23日簽立專戶動撥款項協議書，同意以

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8項、第11項約定辦理給付系爭地

上物補償及清理費用為匯款原因，分別自上開履約保證專

戶匯出160萬元、160萬元、180萬元至玉山銀行、戶名：

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之帳戶

（本院卷第129至133、239至241頁）。

（八）系爭專戶明細表中載有：「待扣款項明細：土地整合費、

金額：1,876,163、備註：撥款至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之

帳戶」、「指定收受價金之帳戶、對象：仲介、解匯行/

分行：玉山商業銀行/南永康分行、帳號：000000000000

0、戶名：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金額：0000000」（原證

四，本院卷239至241頁）。

（九）李曉寧、李毓琪簽發如本院卷第281頁之支票4紙予原告，

支付仲介費1,035萬3,507元予原告（本院卷第277頁），

上開支票並已兌現。

（十）兩造對於卷附文書、契約書之形式上真正均不爭執。

（十一）被告迄今並未給付原告任何費用。

四、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12頁）：

（一）原告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

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87萬6,176元，有無理由？

（二）被告抗辯原告以低於底價之金額將系爭土地出售予李曉

寧、李毓琪，已違反兩造間居間契約之約定，造成被告受

有損害、原告已向李曉寧、李毓琪收取買賣價款6%之仲介

服務費，不得再向被告請求居間報酬，有無理由？

（三）被告抗辯於原告未給付拆遷補償費500萬元前，主張同時

履行抗辯權、行使抵銷權，拒絕給付居間報酬，有無理

由？

（四）被告抗辯原告未依兩造間成立之居間契約（原證一）履行

民法第568條第1項居間人之義務，有無理由？

五、法院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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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

酬。民法第568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兩造於112年10

月31日簽立系爭委託契約A，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銷售被

告所有之系爭土地，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約定買賣成交

時，原告得向被告收取服務報酬，其數額為實際成交價百

分之壹（最高不得超過中央主關機關之規定），於成交時

以現金一次給付或逕由『交易價金安全專戶』中撥款支付

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認兩造間成立由原告居間銷售

系爭土地，並由被告給付報酬之居間契約；證人王照林並

於本院時證稱：簽約那天其有到場，我們是在591網站上

面看到的，覺得可以就買了，要蓋房子，實際上是公司要

買的，李曉寧、李毓琪是公司的股東，以前不知道原告公

司，是看591網站，是原告刊登的，有聯繫原告帶看，因

為沒有聯繫不知道地號，是一對男女帶看的，有沒有給名

片忘記了，有建地和交通用地，要先釐清，原告有幫忙釐

清，還有幫忙處理地上物，因為有很多房子，我們是要買

素地，上面不可以有任何東西，不然銀行貸款下不來，一

般是簽約完成才開始處理地上物，但要先搞清楚地上物的

所有權是何人的、能不能處理，我們才敢買，是透過陳菲

（即原告法定代理人）去議價等語（本院卷第248至251

頁），且證人王照林與兩造及本件訴訟均無利害關係，且

已具結擔保其證言為真，其證詞應可採信，據此，堪信李

曉寧、李毓琪與被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應係因原告之媒介

居間而成立，並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之約定，買賣既已

成交，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服務報酬。至被告抗辯出售

價格低於委託底價、原告應向巨信顧問公司請求服務報酬

等語，惟依系爭買賣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所載，被告與李

曉寧、李毓琪議定總價款為1億8,761萬7,624元，且系爭

買賣契約之形式上真正亦未為被告所爭執，堪認被告最終

亦有同意按系爭買賣契約所載總價款出售，否則被告應不

會簽立系爭買賣契約；而系爭委託契約B之委託期間係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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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11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系爭買賣契約則是於113年

3月7日簽立，原告既係於委託期間經過後始居間成立系爭

買賣契約，亦無從請求巨信顧問公司給付報酬，故被告上

開抗辯，均不可採。

（二）又系爭報酬標準第1點規定：「不動產經紀業或經紀人員

經營仲介業務者，其向買賣或租賃之一方或雙方收取報酬

之總額合計不得超過該不動產實際成交價金百分之六或一

個半月之租金。」，而原告亦不爭執如可向被告請求服務

報酬，向被告、李曉寧、李毓琪所合計收取之服務報酬不

得超過系爭土地實際成交價金6%即1,125萬7,057元（計算

式：1億8,761萬7,624元×6%＝1,125萬7,057元，元以下四

捨五入，本院卷第305頁），而李曉寧、李毓琪業已以簽

發支票之方式給付原告服務報酬1,035萬3,507元，並已兌

現，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支票影本4紙附卷可參（本院

卷第281頁），則原告得再向被告請求給付之服務報酬為9

0萬3,550元（計算式：11,257,057元－10,353,507元＝90

3,550元）。被告固抗辯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

項約定，係得向李曉寧、李毓琪請求1,125萬6,978元，李

曉寧、李毓琪既未付足，原告自得再向李曉寧、李毓琪請

求不足之部分，且1,125萬6,978元已相當接近實際成交價

金6%，故原告不得再向被告請求服務報酬等等，惟原告是

否再向李曉寧、李毓琪請求不足之仲介服務費為原告之權

利，原告選擇不向李曉寧、李毓琪請求，而依系爭委託契

約A向被告請求不足實際成交價金6%之報酬，僅需不超過

系爭報酬標準第1點之規定，仍屬原告權利之合法行使，

被告上開抗辯，亦不可採。

（三）關於土地整合費部分，原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

10項之記載，被告另應給付原告土地整合費187萬6,163

元，並提出業經被告用印之系爭專戶明細表為證（本院卷

第239至241頁），然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該項記載之土

地整合費實際上即為仲介服務報酬，係為規避系爭報酬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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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之規定始記載土地整合費等語。經查，系爭買賣契約第

12條第10項是約定：「賣方（即被告）另應支付土地整合

費新台幣壹佰捌拾柒萬陸仟壹佰陸拾參圓整，...」，而

未記載被告應支付之對象是何人，惟參照系爭專戶明細表

「待扣款項明細」部分其中一項目為土地整合費187萬6,1

63元，備註欄並記載「撥款至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之帳

戶」、「指定收受價金之帳戶」部分其中一列記載原告玉

山商業銀行南永康分行之帳戶，金額是187萬6,163元，佐

以證人即地政士李茂華於本院時證稱：就是照合約上面的

支付，賣方（即被告）要支付土地整合費用，契約沒有寫

土地整合費要支付給誰，但其印象可能有另外簽動撥或協

議書。因為本案有土地整合費跟仲介費，是不一樣的費

用，土地整合費一般都是針對有地上物拆遷補償，要把地

上物清除乾淨後交付買方，最後結案時該付給何人都會體

現在系爭專戶明細表等語（本院卷第253至255頁），足認

兩造間除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有服務報酬之約定外，另有

關於土地整合費之約定，且如土地整合費之性質與服務報

酬相同，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應不會出現「土地整

合費」、「仲介服務費」二種不同之字義，故原告主張除

服務報酬外，得再另行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整合費187萬6,1

63元，應屬有據。被告固抗辯土地整合費實際上為仲介服

務報酬等語，然被告委託原告銷售之系爭土地上係有系爭

地上物存在，故需確認所有人何人、能否拆除等，亦經證

人王照林證述如前，故兩造有於服務報酬外另行約定給付

土地整合費，亦合常情，況李曉寧、李毓琪亦係另外以支

票支付原告服務報酬，此等費用如未約定亦由履約保證專

戶支出，自不會出現於系爭專戶明細表，故不能以系爭專

戶明細表僅出現土地整合費且金額與服務報酬1%之金額極

相近，即認此土地整合費實際上即係仲介服務報酬，被告

此部分之抗辯，應認僅止於臆測，並未提出能使本院信土

地整合費即係仲介服務報酬之證據，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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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

（四）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

絕自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

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264條第1

項、第334條第1項本文固分別定有明文。惟適用前開條文

之前提均為當事人間需互負債務，而被告抗辯原告對被告

負有給付拆遷補償費之義務，並以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

11項約定為據，前開約定係記載：「買賣雙方同意拆遷補

償費依三期支付，第一期款新台幣壹佰陸拾萬元整於產權

移轉完成後二日內由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即原告）撥付

祭祀公業指定之帳戶，第二期款新台幣壹佰陸拾萬元整於

搬遷清除完成後二日內給付，第三期款新台幣壹佰捌拾萬

元整於整地完成後二日內支付，前述三筆款項皆委由履保

專戶出款」，可知原告撥付至被告指定帳戶之款項來源係

履約保證帳戶內的款項，且被告、李曉寧、李毓琪有另簽

立專戶動撥款項協議書3份，該協議書內容係因賣方即被

告需事先動撥買賣價金，經買方即李曉寧、李毓琪同意，

分別於113年7月11日、同年8月12日、同年8月29日自履約

保證帳戶將160萬元（第一期）、160萬元（第二期）、18

0萬元（第三期）匯入原告之玉山銀行南永康分行帳戶，

匯款原因係按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8項及第11項約定辦

理給付地上物補償及清理費用，有專戶動撥款項協議書3

份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29、131、133頁），足知拆遷補

償費屬買賣價金之一部分，且系爭買賣契約是約定由被告

負擔，而原告只是代為保管上開拆遷補償費而已，此觀系

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8項約定：「買賣雙方同意於買賣價

金第三期款項完稅過戶完成後，於地上物補償金及地上物

清理等費用（實報實銷），簽立動撥金額確認書並授權前

項價金信託專戶之金融機構，撥付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代

為保管。」至明，且原告已將前開代為保管之款項，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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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地上物所有人及拆除廠商，合計501萬3,000元，有匯款

申請書、報價單、請款單及跨轉截圖在卷可憑（本院卷第

103至121頁），則拆遷補償費既本為被告所應負擔之款

項，被告對原告自無拆遷補償費之債權存在可言，則被告

抗辯其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對原告有抵銷債權等等，均

無可採。

（五）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

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

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

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

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同法第23

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對被告請

求之服務報酬、土地整合費債權，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

自應經原告之催告而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任，而原

告之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5月22日送達被告，此有本院送

達證書1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47頁），然被告迄未給

付，即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23日起負遲延

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自114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約定、土地整合費之

約定，係得請求被告給付277萬9,713元（計算式：903,550

元＋1,876,163元＝2,779,713元），惟原告僅請求被告給付

187萬6,176元，及自114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原告之處分權，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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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

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丁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康紀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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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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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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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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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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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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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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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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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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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61號
原      告  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菲    
訴訟代理人  邱循真律師
被      告  祭祀公業張永昌


法定代理人  張志祥  
訴訟代理人  李郁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服務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7萬6,176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62萬6,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7萬6,17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本件原告起訴時係依兩造於民國112年10月31日簽立之土地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服務報酬，嗣於114年12月18日具狀追加請求土地整合費，並以被告與訴外人李曉寧、李毓琪於113年3月7日簽立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祭祀公業土地專用）（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為據（本院卷第235至237頁），經核原訴與追加之訴之爭點均為原告於系爭買賣契約成立後究可向被告請求之數額共為何，且系爭買賣契約於原告起訴時亦已提出，堪認證據得以援用，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參照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委託原告銷售被告所有坐落臺南市新市區大社段1894、1894-1、1895、1895-1、1896、1896-1、1897、1897-1、1898、1939、1939-1、194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兩造並簽立系爭委託契約A，約定由原告居間仲介銷售系爭土地，委託銷售總價額為新臺幣（下同）2億2,240萬元，委託銷售期間自112年10月3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嗣原告營業員尋得李曉寧、李毓琪願意購買系爭土地，並於113年1月25日以1億8,761萬7,624元促成雙方交易，且代收李曉寧、李毓琪所簽發票面金額1,000萬元之支票作為簽約金，李曉寧、李毓琪並與被告於113年3月7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且已依系爭買賣契約附表一之付款期程將買賣價金全數存入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約定之履約保證專戶，系爭土地並已於113年9月5日點交予李曉寧、李毓琪。又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約定於買賣成交時，原告得向被告收取實際成交價百分之壹之服務報酬，而系爭土地既已完成買賣，被告迄今仍拒不給付服務報酬，原告得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以系爭土地實際成交價格1億8,761萬7,624元計算之服務報酬187萬6,176元（計算式：187,617,624元×1%≒1,876,17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二）原告與訴外人巨信地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信顧問公司）雖於112年10月31日簽立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委託契約B），巨信顧問公司複委託原告銷售系爭土地，委託期間自112年11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止，而系爭買賣契約係於系爭委託契約A委託銷售期間之113年3月7日簽立，依債之相對性，被告以原告與巨信顧問公司簽立系爭委託契約B為由拒絕給付系爭委託契約A約定之報酬，顯無理由。另原告於113年1月25日與訴外人永幸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簽立之不動產買賣意願書（下稱系爭意願書）與系爭買賣契約之買方固非相同，惟此已經被告同意變更，否則被告不可能接續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且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之降低亦已經被告同意，是原告確實已為被告尋得系爭土地之買受人並完成系爭土地之買賣作業。再者，因系爭土地有遭他人無權占用之情事，而有給付拆遷補償費予坐落於系爭土地上之地上物（下稱系爭地上物）之所有人、支付拆除費用之必要，原告與李曉寧、李毓琪方約定於履約保證專戶內之部分買賣價款出帳至原告帳戶後，交由原告於113年7月12日至113年9月6日期間陸續給付拆遷補償費、拆除費用合計501萬3,000元予系爭地上物之所有人及拆除廠商，並非原告應另行支付拆遷補償費，是被告抗辯得以拆遷補償費及拆除費與原告請求之服務報酬相互抵銷等等，亦無理由。
（三）此外，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之約定、第一建築經理(股)公司專戶收支明細表暨點交確認單（保證號碼：000000000，下稱系爭專戶明細表）之內容，原告得另外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整合費187萬6,163元，且因李曉寧、李毓琪就系爭土地之銷售已給付仲介服務費1,035萬3,507元予原告，為符合內政部訂定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報酬計收標準規定（下稱系爭報酬標準）第1條之報酬上限，原告不爭執僅得再請求90萬3,550元之服務報酬，是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服務報酬及土地整合費合計為277萬9,713元（計算式：903,550元＋1.876,163元＝2,779,713元），惟考量訴訟成本，僅就其中187萬6,176元先為一部請求。另依證人王照林之證述可知，原告確有履行系爭委託契約A約定之仲介銷售事務，且系爭買賣契約係經被告同意系爭土地之實際成交價格後方簽立；依證人李茂華之證述可知，系爭專戶明細表所載「1,879,163」為土地整合費用，並非仲介費。爰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如主文第1項所示；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略以：
（一）巨亨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原名為巨信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巨亨開發公司）前主動與被告時任管理人張文智聯繫，巨亨開發公司與被告並於104年8月27日簽立專任委託契約書（下稱系爭委託契約C），約定由被告委託巨亨開發公司辦理祭祀公業不動產之清理、派下員變動申報、改選管理人、增修訂規約、相關程序備查、更正、協調與調解、土地之合併分割規劃、排除侵害等，並委任巨亨開發公司仲介代理銷售祭祀公業不動產或委託第三人銷售土地，是祭祀公業土地之仲介銷售，本為被告委任巨亨開發公司辦理事項之範圍內，且依系爭委託契約B第1條約定「受...地主委託」、「複委託」等文字之文義，可知實際上係巨信顧問公司複委託原告仲介銷售系爭土地，故原告仲介出售系爭土地之報酬，應由原告依系爭委託契約B第5條之約定向巨信顧問公司請求。
（二）又被告雖有於系爭委託契約A上用印，惟用印時被告法定代理人並未與原告法定代理人或經辦人碰面、搓商，而係由訴外人即巨亨開發公司專員林涵妤持系爭委託契約A要求被告法定代理人用印，被告法定代理人本於信任，方同意用印，然系爭土地之仲介代理銷售事宜既本為巨亨開發公司依系爭委託契約C應履約之事項，巨信顧問公司又將仲介銷售事宜複委任由原告辦理，應認系爭委託契約A實係被告遭林涵妤欺騙而簽署之形式契約書，或僅係形式上為使土地所有權人與居間受任人間存在委任關係而已，惟兩造間實際上並未就系爭土地之銷售存在居間之法律關係，原告仍僅得向巨信顧問公司請求給付報酬。
（三）縱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銷售存在居間之法律關係，系爭意願書上委託人欄位之署名並非李曉寧、李毓琪，系爭買賣契約第6頁亦僅有訴外人永康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之用印，無從認為原告已履行仲介銷售系爭土地之義務。又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2條之約定，系爭土地之銷售總價不得低於2億2,240萬元，而被告未曾書面同意降低系爭土地之銷售底價，惟系爭土地之實際出售金額僅為1億8,761萬7,624元，可見原告已違反上開約定委託銷售底價之義務，使被告受有差額3,478萬2,376元之損害，依民法第571條之規定，原告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報酬。
（四）此外，原告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第第12條第10項中段之約定，向李曉寧、李毓琪收取仲介服務費1,125萬6,978元，約相當於系爭土地買賣價款之6%（計算式：11,256,978元187,617,624元≒6%），已達系爭報酬標準第1條之報酬上限，原告已不得再向被告請求報酬，否則原告即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第2項之規定加計利息後加倍返還被告。又縱認原告向李曉寧、李毓琪收取之仲介服務費金額僅為1,035萬3,507元，就其差額90萬3,471元，原告對於李曉寧、李毓琪仍有仲介服務費債權存在，仍不得另向被告請求報酬，否則亦將牴觸上開報酬上限。原告雖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請求土地整合費，惟原告非系爭買賣契約之當事人，且該項約定同時記載土地整合費、仲介服務費，在編排上不合常理，證人李茂華所製作之系爭專戶明細表中，也僅記載被告需支付原告一筆費用，再參照原告依同項約定已得向李曉寧、李毓琪收取6%之仲介費，可見該項之文字記載顯然是為了規避仲介費上限之規定而已，應可推知土地整合費實際上就是仲介費，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9項才是土地整合費的約定。
（五）縱認原告得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之約定向被告請求給付報酬，系爭土地既已點交予李曉寧、李毓琪、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並完成系爭地上物之拆遷、整地事宜，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1項之約定，拆遷補償費合計500萬元應由原告負擔，然被告已將拆遷補償費先行由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約定之履約保證專戶動撥支付予系爭地上物所有人，原告迄今未支付拆遷補償費，被告亦得依民法第264條之規定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於原告給付拆遷補償費予被告前，拒絕給付報酬予原告。再者，因被告先行支付應由原告負擔之拆遷補償費予土地占用人，被告亦得請求原告返還500萬元之不當得利，此與原告本件請求被告給付之報酬，性質相同且均屆清償期，被告亦得依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主張抵銷，抵銷後，被告即毋庸再給付原告報酬。
（六）另依證人李曉寧、李毓琪之證述可知，系爭土地之買賣過程中，李曉寧、李毓琪完全未與原告接觸，對於原告就系爭土地之銷售有何具體協力事項均不清楚，故原告是否有依系爭委託契約A辦理受任事項亦非無疑；依證人王照林之證述可知，王照林對於原告帶看之時間、帶看人員、處理系爭地上物之細節均無法明確說明，無法排除系爭土地之仲介銷售事務實際上為巨亨開發公司所辦理；依證人李茂華之證述可知，李茂華僅係承辦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之撰擬、所有權移轉登記之事項，對於仲介契約之簽訂、報酬約定、實際從事仲介之人為何均不清楚，亦未參與，難以證明原告確有履行仲介事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10至312頁）：
（一）被告與巨亨開發公司於104年8月27日簽立系爭委託契約C（被證1，本院卷第77至78頁）。
（二）兩造於112年10月31日簽立系爭委託契約A，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銷售被告所有之系爭土地（原證一，本院卷第19至20頁）。
（三）系爭委託契約A第2條約定：「委託銷售總價額為新台幣（以下同）貳億貳仟貳佰肆拾萬元整（請以國字大寫），含土地增值稅及乙方服務報酬。本銷售價格非經甲（即被告）乙（即原告）雙方書面同意，不得變更，前開之金額未記載者，本契約無效。」、第4條約定：「買賣成交時，乙方得向甲方收取服務報酬，其數額為實際成交價百分之壹（最高不得超過中央主關機關之規定），於成交時以現金一次給付或逕由『交易價金安全專戶』中撥款支付。前項服務報酬百分比未記載者，乙方不得向甲方收取服務報酬。」（原證一，本院卷第19頁）。
（四）原告與巨信顧問公司於112年10月31日簽立系爭委託契約B（被證2，本院卷第79頁）。
（五）李曉寧、李毓琪與被告於113年3月7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由李曉寧、李毓琪以買賣價款合計1億8,761萬7,624元向被告購買系爭土地（原證三，本院卷第23至30頁）。
（六）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約定：「賣方（即被告）另應支付土地整合費新台幣壹佰捌拾柒萬陸仟壹佰陸拾參圓整，...」、第12條第11項約定：「買賣雙方同意拆遷補償費依三期支付，第一期款新台幣壹佰陸拾萬元整於產權移轉完成後二日內由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撥付祭祀公業指定之帳戶，第二期款新台幣壹佰陸拾萬元整於搬遷清除完成後二日內給付，第三期款新台幣壹佰捌拾萬元整於整地完成後二日內支付，前述三筆款項皆委由履保專戶出款。」（原證三，本院卷第27頁）。
（七）李曉寧、李毓琪已陸續將系爭買賣契約買賣價款1億8,761萬7,624元（不含利息7萬6,865元）全數存入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約定之履約保證專戶（原證四，本院卷第239至241頁）；李曉寧、李毓琪與被告於113年7月10日、113年7月10日、113年8月23日簽立專戶動撥款項協議書，同意以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8項、第11項約定辦理給付系爭地上物補償及清理費用為匯款原因，分別自上開履約保證專戶匯出160萬元、160萬元、180萬元至玉山銀行、戶名：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之帳戶（本院卷第129至133、239至241頁）。
（八）系爭專戶明細表中載有：「待扣款項明細：土地整合費、金額：1,876,163、備註：撥款至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之帳戶」、「指定收受價金之帳戶、對象：仲介、解匯行/分行：玉山商業銀行/南永康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戶名：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金額：0000000」（原證四，本院卷239至241頁）。
（九）李曉寧、李毓琪簽發如本院卷第281頁之支票4紙予原告，支付仲介費1,035萬3,507元予原告（本院卷第277頁），上開支票並已兌現。
（十）兩造對於卷附文書、契約書之形式上真正均不爭執。
（十一）被告迄今並未給付原告任何費用。
四、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12頁）：
（一）原告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87萬6,176元，有無理由？
（二）被告抗辯原告以低於底價之金額將系爭土地出售予李曉寧、李毓琪，已違反兩造間居間契約之約定，造成被告受有損害、原告已向李曉寧、李毓琪收取買賣價款6%之仲介服務費，不得再向被告請求居間報酬，有無理由？
（三）被告抗辯於原告未給付拆遷補償費500萬元前，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行使抵銷權，拒絕給付居間報酬，有無理由？
（四）被告抗辯原告未依兩造間成立之居間契約（原證一）履行民法第568條第1項居間人之義務，有無理由？
五、法院之判斷：
（一）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68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兩造於112年10月31日簽立系爭委託契約A，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銷售被告所有之系爭土地，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約定買賣成交時，原告得向被告收取服務報酬，其數額為實際成交價百分之壹（最高不得超過中央主關機關之規定），於成交時以現金一次給付或逕由『交易價金安全專戶』中撥款支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認兩造間成立由原告居間銷售系爭土地，並由被告給付報酬之居間契約；證人王照林並於本院時證稱：簽約那天其有到場，我們是在591網站上面看到的，覺得可以就買了，要蓋房子，實際上是公司要買的，李曉寧、李毓琪是公司的股東，以前不知道原告公司，是看591網站，是原告刊登的，有聯繫原告帶看，因為沒有聯繫不知道地號，是一對男女帶看的，有沒有給名片忘記了，有建地和交通用地，要先釐清，原告有幫忙釐清，還有幫忙處理地上物，因為有很多房子，我們是要買素地，上面不可以有任何東西，不然銀行貸款下不來，一般是簽約完成才開始處理地上物，但要先搞清楚地上物的所有權是何人的、能不能處理，我們才敢買，是透過陳菲（即原告法定代理人）去議價等語（本院卷第248至251頁），且證人王照林與兩造及本件訴訟均無利害關係，且已具結擔保其證言為真，其證詞應可採信，據此，堪信李曉寧、李毓琪與被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應係因原告之媒介居間而成立，並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之約定，買賣既已成交，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服務報酬。至被告抗辯出售價格低於委託底價、原告應向巨信顧問公司請求服務報酬等語，惟依系爭買賣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所載，被告與李曉寧、李毓琪議定總價款為1億8,761萬7,624元，且系爭買賣契約之形式上真正亦未為被告所爭執，堪認被告最終亦有同意按系爭買賣契約所載總價款出售，否則被告應不會簽立系爭買賣契約；而系爭委託契約B之委託期間係自112年11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系爭買賣契約則是於113年3月7日簽立，原告既係於委託期間經過後始居間成立系爭買賣契約，亦無從請求巨信顧問公司給付報酬，故被告上開抗辯，均不可採。
（二）又系爭報酬標準第1點規定：「不動產經紀業或經紀人員經營仲介業務者，其向買賣或租賃之一方或雙方收取報酬之總額合計不得超過該不動產實際成交價金百分之六或一個半月之租金。」，而原告亦不爭執如可向被告請求服務報酬，向被告、李曉寧、李毓琪所合計收取之服務報酬不得超過系爭土地實際成交價金6%即1,125萬7,057元（計算式：1億8,761萬7,624元×6%＝1,125萬7,05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本院卷第305頁），而李曉寧、李毓琪業已以簽發支票之方式給付原告服務報酬1,035萬3,507元，並已兌現，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支票影本4紙附卷可參（本院卷第281頁），則原告得再向被告請求給付之服務報酬為90萬3,550元（計算式：11,257,057元－10,353,507元＝903,550元）。被告固抗辯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約定，係得向李曉寧、李毓琪請求1,125萬6,978元，李曉寧、李毓琪既未付足，原告自得再向李曉寧、李毓琪請求不足之部分，且1,125萬6,978元已相當接近實際成交價金6%，故原告不得再向被告請求服務報酬等等，惟原告是否再向李曉寧、李毓琪請求不足之仲介服務費為原告之權利，原告選擇不向李曉寧、李毓琪請求，而依系爭委託契約A向被告請求不足實際成交價金6%之報酬，僅需不超過系爭報酬標準第1點之規定，仍屬原告權利之合法行使，被告上開抗辯，亦不可採。
（三）關於土地整合費部分，原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之記載，被告另應給付原告土地整合費187萬6,163元，並提出業經被告用印之系爭專戶明細表為證（本院卷第239至241頁），然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該項記載之土地整合費實際上即為仲介服務報酬，係為規避系爭報酬標準之規定始記載土地整合費等語。經查，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是約定：「賣方（即被告）另應支付土地整合費新台幣壹佰捌拾柒萬陸仟壹佰陸拾參圓整，...」，而未記載被告應支付之對象是何人，惟參照系爭專戶明細表「待扣款項明細」部分其中一項目為土地整合費187萬6,163元，備註欄並記載「撥款至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之帳戶」、「指定收受價金之帳戶」部分其中一列記載原告玉山商業銀行南永康分行之帳戶，金額是187萬6,163元，佐以證人即地政士李茂華於本院時證稱：就是照合約上面的支付，賣方（即被告）要支付土地整合費用，契約沒有寫土地整合費要支付給誰，但其印象可能有另外簽動撥或協議書。因為本案有土地整合費跟仲介費，是不一樣的費用，土地整合費一般都是針對有地上物拆遷補償，要把地上物清除乾淨後交付買方，最後結案時該付給何人都會體現在系爭專戶明細表等語（本院卷第253至255頁），足認兩造間除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有服務報酬之約定外，另有關於土地整合費之約定，且如土地整合費之性質與服務報酬相同，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應不會出現「土地整合費」、「仲介服務費」二種不同之字義，故原告主張除服務報酬外，得再另行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整合費187萬6,163元，應屬有據。被告固抗辯土地整合費實際上為仲介服務報酬等語，然被告委託原告銷售之系爭土地上係有系爭地上物存在，故需確認所有人何人、能否拆除等，亦經證人王照林證述如前，故兩造有於服務報酬外另行約定給付土地整合費，亦合常情，況李曉寧、李毓琪亦係另外以支票支付原告服務報酬，此等費用如未約定亦由履約保證專戶支出，自不會出現於系爭專戶明細表，故不能以系爭專戶明細表僅出現土地整合費且金額與服務報酬1%之金額極相近，即認此土地整合費實際上即係仲介服務報酬，被告此部分之抗辯，應認僅止於臆測，並未提出能使本院信土地整合費即係仲介服務報酬之證據，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四）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264條第1項、第334條第1項本文固分別定有明文。惟適用前開條文之前提均為當事人間需互負債務，而被告抗辯原告對被告負有給付拆遷補償費之義務，並以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1項約定為據，前開約定係記載：「買賣雙方同意拆遷補償費依三期支付，第一期款新台幣壹佰陸拾萬元整於產權移轉完成後二日內由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即原告）撥付祭祀公業指定之帳戶，第二期款新台幣壹佰陸拾萬元整於搬遷清除完成後二日內給付，第三期款新台幣壹佰捌拾萬元整於整地完成後二日內支付，前述三筆款項皆委由履保專戶出款」，可知原告撥付至被告指定帳戶之款項來源係履約保證帳戶內的款項，且被告、李曉寧、李毓琪有另簽立專戶動撥款項協議書3份，該協議書內容係因賣方即被告需事先動撥買賣價金，經買方即李曉寧、李毓琪同意，分別於113年7月11日、同年8月12日、同年8月29日自履約保證帳戶將160萬元（第一期）、160萬元（第二期）、180萬元（第三期）匯入原告之玉山銀行南永康分行帳戶，匯款原因係按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8項及第11項約定辦理給付地上物補償及清理費用，有專戶動撥款項協議書3份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29、131、133頁），足知拆遷補償費屬買賣價金之一部分，且系爭買賣契約是約定由被告負擔，而原告只是代為保管上開拆遷補償費而已，此觀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8項約定：「買賣雙方同意於買賣價金第三期款項完稅過戶完成後，於地上物補償金及地上物清理等費用（實報實銷），簽立動撥金額確認書並授權前項價金信託專戶之金融機構，撥付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代為保管。」至明，且原告已將前開代為保管之款項，匯款予地上物所有人及拆除廠商，合計501萬3,000元，有匯款申請書、報價單、請款單及跨轉截圖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03至121頁），則拆遷補償費既本為被告所應負擔之款項，被告對原告自無拆遷補償費之債權存在可言，則被告抗辯其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對原告有抵銷債權等等，均無可採。
（五）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同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對被告請求之服務報酬、土地整合費債權，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自應經原告之催告而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任，而原告之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5月22日送達被告，此有本院送達證書1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47頁），然被告迄未給付，即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23日起負遲延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自114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約定、土地整合費之約定，係得請求被告給付277萬9,713元（計算式：903,550元＋1,876,163元＝2,779,713元），惟原告僅請求被告給付187萬6,176元，及自114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原告之處分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丁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康紀媛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61號

原      告  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菲    

訴訟代理人  邱循真律師

被      告  祭祀公業張永昌



法定代理人  張志祥  

訴訟代理人  李郁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服務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3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7萬6,176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3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62萬6,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7萬6,17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

    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

    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

    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

    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

    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

    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本件原告起訴時係

    依兩造於民國112年10月31日簽立之土地一般委託銷售契約

    書（下稱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服務報

    酬，嗣於114年12月18日具狀追加請求土地整合費，並以被

    告與訴外人李曉寧、李毓琪於113年3月7日簽立之不動產買

    賣契約書（祭祀公業土地專用）（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第12

    條第10項為據（本院卷第235至237頁），經核原訴與追加之

    訴之爭點均為原告於系爭買賣契約成立後究可向被告請求之

    數額共為何，且系爭買賣契約於原告起訴時亦已提出，堪認

    證據得以援用，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參照前揭規定，

    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委託原告銷售被告所有坐落臺南市新市區大社段1894

      、1894-1、1895、1895-1、1896、1896-1、1897、1897-1

      、1898、1939、1939-1、194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

      ），兩造並簽立系爭委託契約A，約定由原告居間仲介銷

      售系爭土地，委託銷售總價額為新臺幣（下同）2億2,240

      萬元，委託銷售期間自112年10月3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

      止。嗣原告營業員尋得李曉寧、李毓琪願意購買系爭土地

      ，並於113年1月25日以1億8,761萬7,624元促成雙方交易

      ，且代收李曉寧、李毓琪所簽發票面金額1,000萬元之支

      票作為簽約金，李曉寧、李毓琪並與被告於113年3月7日

      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且已依系爭買賣契約附表一之付款期

      程將買賣價金全數存入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約定之履約保

      證專戶，系爭土地並已於113年9月5日點交予李曉寧、李

      毓琪。又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約定於買賣成交時，原告得

      向被告收取實際成交價百分之壹之服務報酬，而系爭土地

      既已完成買賣，被告迄今仍拒不給付服務報酬，原告得依

      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以系爭土地實

      際成交價格1億8,761萬7,624元計算之服務報酬187萬6,17

      6元（計算式：187,617,624元×1%≒1,876,176元，元以下

      四捨五入）。

（二）原告與訴外人巨信地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信顧問

      公司）雖於112年10月31日簽立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

      爭委託契約B），巨信顧問公司複委託原告銷售系爭土地

      ，委託期間自112年11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止，而系爭買

      賣契約係於系爭委託契約A委託銷售期間之113年3月7日簽

      立，依債之相對性，被告以原告與巨信顧問公司簽立系爭

      委託契約B為由拒絕給付系爭委託契約A約定之報酬，顯無

      理由。另原告於113年1月25日與訴外人永幸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簽立之不動產買賣意願書（下稱系爭意願書）與系爭

      買賣契約之買方固非相同，惟此已經被告同意變更，否則

      被告不可能接續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且系爭土地買賣價金

      之降低亦已經被告同意，是原告確實已為被告尋得系爭土

      地之買受人並完成系爭土地之買賣作業。再者，因系爭土

      地有遭他人無權占用之情事，而有給付拆遷補償費予坐落

      於系爭土地上之地上物（下稱系爭地上物）之所有人、支

      付拆除費用之必要，原告與李曉寧、李毓琪方約定於履約

      保證專戶內之部分買賣價款出帳至原告帳戶後，交由原告

      於113年7月12日至113年9月6日期間陸續給付拆遷補償費

      、拆除費用合計501萬3,000元予系爭地上物之所有人及拆

      除廠商，並非原告應另行支付拆遷補償費，是被告抗辯得

      以拆遷補償費及拆除費與原告請求之服務報酬相互抵銷等

      等，亦無理由。

（三）此外，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之約定、第一建築經

      理(股)公司專戶收支明細表暨點交確認單（保證號碼：00

      0000000，下稱系爭專戶明細表）之內容，原告得另外請

      求被告給付土地整合費187萬6,163元，且因李曉寧、李毓

      琪就系爭土地之銷售已給付仲介服務費1,035萬3,507元予

      原告，為符合內政部訂定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報酬計收標

      準規定（下稱系爭報酬標準）第1條之報酬上限，原告不

      爭執僅得再請求90萬3,550元之服務報酬，是原告得請求

      被告給付之服務報酬及土地整合費合計為277萬9,713元（

      計算式：903,550元＋1.876,163元＝2,779,713元），惟考

      量訴訟成本，僅就其中187萬6,176元先為一部請求。另依

      證人王照林之證述可知，原告確有履行系爭委託契約A約

      定之仲介銷售事務，且系爭買賣契約係經被告同意系爭土

      地之實際成交價格後方簽立；依證人李茂華之證述可知，

      系爭專戶明細表所載「1,879,163」為土地整合費用，並

      非仲介費。爰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系爭買賣契約第12

      條第10項，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如主文第1項所

      示；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略以：

（一）巨亨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原名為巨信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下稱巨亨開發公司）前主動與被告時任管理人張文智聯繫

      ，巨亨開發公司與被告並於104年8月27日簽立專任委託契

      約書（下稱系爭委託契約C），約定由被告委託巨亨開發

      公司辦理祭祀公業不動產之清理、派下員變動申報、改選

      管理人、增修訂規約、相關程序備查、更正、協調與調解

      、土地之合併分割規劃、排除侵害等，並委任巨亨開發公

      司仲介代理銷售祭祀公業不動產或委託第三人銷售土地，

      是祭祀公業土地之仲介銷售，本為被告委任巨亨開發公司

      辦理事項之範圍內，且依系爭委託契約B第1條約定「受..

      .地主委託」、「複委託」等文字之文義，可知實際上係

      巨信顧問公司複委託原告仲介銷售系爭土地，故原告仲介

      出售系爭土地之報酬，應由原告依系爭委託契約B第5條之

      約定向巨信顧問公司請求。

（二）又被告雖有於系爭委託契約A上用印，惟用印時被告法定

      代理人並未與原告法定代理人或經辦人碰面、搓商，而係

      由訴外人即巨亨開發公司專員林涵妤持系爭委託契約A要

      求被告法定代理人用印，被告法定代理人本於信任，方同

      意用印，然系爭土地之仲介代理銷售事宜既本為巨亨開發

      公司依系爭委託契約C應履約之事項，巨信顧問公司又將

      仲介銷售事宜複委任由原告辦理，應認系爭委託契約A實

      係被告遭林涵妤欺騙而簽署之形式契約書，或僅係形式上

      為使土地所有權人與居間受任人間存在委任關係而已，惟

      兩造間實際上並未就系爭土地之銷售存在居間之法律關係

      ，原告仍僅得向巨信顧問公司請求給付報酬。

（三）縱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銷售存在居間之法律關係，系爭

      意願書上委託人欄位之署名並非李曉寧、李毓琪，系爭買

      賣契約第6頁亦僅有訴外人永康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之用印

      ，無從認為原告已履行仲介銷售系爭土地之義務。又依系

      爭委託契約A第2條之約定，系爭土地之銷售總價不得低於

      2億2,240萬元，而被告未曾書面同意降低系爭土地之銷售

      底價，惟系爭土地之實際出售金額僅為1億8,761萬7,624

      元，可見原告已違反上開約定委託銷售底價之義務，使被

      告受有差額3,478萬2,376元之損害，依民法第571條之規

      定，原告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報酬。

（四）此外，原告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第第12條第10項中段之約定

      ，向李曉寧、李毓琪收取仲介服務費1,125萬6,978元，約

      相當於系爭土地買賣價款之6%（計算式：11,256,978元1

      87,617,624元≒6%），已達系爭報酬標準第1條之報酬上限

      ，原告已不得再向被告請求報酬，否則原告即應依不動產

      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第2項之規定加計利息後加倍返還

      被告。又縱認原告向李曉寧、李毓琪收取之仲介服務費金

      額僅為1,035萬3,507元，就其差額90萬3,471元，原告對

      於李曉寧、李毓琪仍有仲介服務費債權存在，仍不得另向

      被告請求報酬，否則亦將牴觸上開報酬上限。原告雖主張

      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請求土地整合費，惟原告非

      系爭買賣契約之當事人，且該項約定同時記載土地整合費

      、仲介服務費，在編排上不合常理，證人李茂華所製作之

      系爭專戶明細表中，也僅記載被告需支付原告一筆費用，

      再參照原告依同項約定已得向李曉寧、李毓琪收取6%之仲

      介費，可見該項之文字記載顯然是為了規避仲介費上限之

      規定而已，應可推知土地整合費實際上就是仲介費，系爭

      買賣契約第12條第9項才是土地整合費的約定。

（五）縱認原告得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之約定向被告請求給付

      報酬，系爭土地既已點交予李曉寧、李毓琪、辦畢所有權

      移轉登記，並完成系爭地上物之拆遷、整地事宜，依系爭

      買賣契約第12條第11項之約定，拆遷補償費合計500萬元

      應由原告負擔，然被告已將拆遷補償費先行由系爭買賣契

      約第3條約定之履約保證專戶動撥支付予系爭地上物所有

      人，原告迄今未支付拆遷補償費，被告亦得依民法第264

      條之規定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於原告給付拆遷補償費予被

      告前，拒絕給付報酬予原告。再者，因被告先行支付應由

      原告負擔之拆遷補償費予土地占用人，被告亦得請求原告

      返還500萬元之不當得利，此與原告本件請求被告給付之

      報酬，性質相同且均屆清償期，被告亦得依民法第334條

      第1項前段之規定主張抵銷，抵銷後，被告即毋庸再給付

      原告報酬。

（六）另依證人李曉寧、李毓琪之證述可知，系爭土地之買賣過

      程中，李曉寧、李毓琪完全未與原告接觸，對於原告就系

      爭土地之銷售有何具體協力事項均不清楚，故原告是否有

      依系爭委託契約A辦理受任事項亦非無疑；依證人王照林

      之證述可知，王照林對於原告帶看之時間、帶看人員、處

      理系爭地上物之細節均無法明確說明，無法排除系爭土地

      之仲介銷售事務實際上為巨亨開發公司所辦理；依證人李

      茂華之證述可知，李茂華僅係承辦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之撰

      擬、所有權移轉登記之事項，對於仲介契約之簽訂、報酬

      約定、實際從事仲介之人為何均不清楚，亦未參與，難以

      證明原告確有履行仲介事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

      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10至312頁）：

（一）被告與巨亨開發公司於104年8月27日簽立系爭委託契約C

      （被證1，本院卷第77至78頁）。

（二）兩造於112年10月31日簽立系爭委託契約A，約定由被告委

      託原告銷售被告所有之系爭土地（原證一，本院卷第19至

      20頁）。

（三）系爭委託契約A第2條約定：「委託銷售總價額為新台幣（

      以下同）貳億貳仟貳佰肆拾萬元整（請以國字大寫），含

      土地增值稅及乙方服務報酬。本銷售價格非經甲（即被告

      ）乙（即原告）雙方書面同意，不得變更，前開之金額未

      記載者，本契約無效。」、第4條約定：「買賣成交時，

      乙方得向甲方收取服務報酬，其數額為實際成交價百分之

      壹（最高不得超過中央主關機關之規定），於成交時以現

      金一次給付或逕由『交易價金安全專戶』中撥款支付。前項

      服務報酬百分比未記載者，乙方不得向甲方收取服務報酬

      。」（原證一，本院卷第19頁）。

（四）原告與巨信顧問公司於112年10月31日簽立系爭委託契約B

      （被證2，本院卷第79頁）。

（五）李曉寧、李毓琪與被告於113年3月7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

      ，約定由李曉寧、李毓琪以買賣價款合計1億8,761萬7,62

      4元向被告購買系爭土地（原證三，本院卷第23至30頁）

      。

（六）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約定：「賣方（即被告）另應

      支付土地整合費新台幣壹佰捌拾柒萬陸仟壹佰陸拾參圓整

      ，...」、第12條第11項約定：「買賣雙方同意拆遷補償

      費依三期支付，第一期款新台幣壹佰陸拾萬元整於產權移

      轉完成後二日內由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撥付祭祀公業指定

      之帳戶，第二期款新台幣壹佰陸拾萬元整於搬遷清除完成

      後二日內給付，第三期款新台幣壹佰捌拾萬元整於整地完

      成後二日內支付，前述三筆款項皆委由履保專戶出款。」

      （原證三，本院卷第27頁）。

（七）李曉寧、李毓琪已陸續將系爭買賣契約買賣價款1億8,761

      萬7,624元（不含利息7萬6,865元）全數存入系爭買賣契

      約第3條約定之履約保證專戶（原證四，本院卷第239至24

      1頁）；李曉寧、李毓琪與被告於113年7月10日、113年7

      月10日、113年8月23日簽立專戶動撥款項協議書，同意以

      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8項、第11項約定辦理給付系爭地

      上物補償及清理費用為匯款原因，分別自上開履約保證專

      戶匯出160萬元、160萬元、180萬元至玉山銀行、戶名：

      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之帳戶

      （本院卷第129至133、239至241頁）。

（八）系爭專戶明細表中載有：「待扣款項明細：土地整合費、

      金額：1,876,163、備註：撥款至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之

      帳戶」、「指定收受價金之帳戶、對象：仲介、解匯行/

      分行：玉山商業銀行/南永康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

      、戶名：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金額：0000000」（原證

      四，本院卷239至241頁）。

（九）李曉寧、李毓琪簽發如本院卷第281頁之支票4紙予原告，

      支付仲介費1,035萬3,507元予原告（本院卷第277頁），

      上開支票並已兌現。

（十）兩造對於卷附文書、契約書之形式上真正均不爭執。

（十一）被告迄今並未給付原告任何費用。

四、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12頁）：

（一）原告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

      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87萬6,176元，有無理由？

（二）被告抗辯原告以低於底價之金額將系爭土地出售予李曉寧

      、李毓琪，已違反兩造間居間契約之約定，造成被告受有

      損害、原告已向李曉寧、李毓琪收取買賣價款6%之仲介服

      務費，不得再向被告請求居間報酬，有無理由？

（三）被告抗辯於原告未給付拆遷補償費500萬元前，主張同時

      履行抗辯權、行使抵銷權，拒絕給付居間報酬，有無理由

      ？

（四）被告抗辯原告未依兩造間成立之居間契約（原證一）履行

      民法第568條第1項居間人之義務，有無理由？

五、法院之判斷：

（一）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

      酬。民法第568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兩造於112年10

      月31日簽立系爭委託契約A，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銷售被

      告所有之系爭土地，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約定買賣成交時

      ，原告得向被告收取服務報酬，其數額為實際成交價百分

      之壹（最高不得超過中央主關機關之規定），於成交時以

      現金一次給付或逕由『交易價金安全專戶』中撥款支付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認兩造間成立由原告居間銷售系爭

      土地，並由被告給付報酬之居間契約；證人王照林並於本

      院時證稱：簽約那天其有到場，我們是在591網站上面看

      到的，覺得可以就買了，要蓋房子，實際上是公司要買的

      ，李曉寧、李毓琪是公司的股東，以前不知道原告公司，

      是看591網站，是原告刊登的，有聯繫原告帶看，因為沒

      有聯繫不知道地號，是一對男女帶看的，有沒有給名片忘

      記了，有建地和交通用地，要先釐清，原告有幫忙釐清，

      還有幫忙處理地上物，因為有很多房子，我們是要買素地

      ，上面不可以有任何東西，不然銀行貸款下不來，一般是

      簽約完成才開始處理地上物，但要先搞清楚地上物的所有

      權是何人的、能不能處理，我們才敢買，是透過陳菲（即

      原告法定代理人）去議價等語（本院卷第248至251頁），

      且證人王照林與兩造及本件訴訟均無利害關係，且已具結

      擔保其證言為真，其證詞應可採信，據此，堪信李曉寧、

      李毓琪與被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應係因原告之媒介居間而

      成立，並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之約定，買賣既已成交，

      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服務報酬。至被告抗辯出售價格低

      於委託底價、原告應向巨信顧問公司請求服務報酬等語，

      惟依系爭買賣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所載，被告與李曉寧、

      李毓琪議定總價款為1億8,761萬7,624元，且系爭買賣契

      約之形式上真正亦未為被告所爭執，堪認被告最終亦有同

      意按系爭買賣契約所載總價款出售，否則被告應不會簽立

      系爭買賣契約；而系爭委託契約B之委託期間係自112年11

      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系爭買賣契約則是於113年3月7日

      簽立，原告既係於委託期間經過後始居間成立系爭買賣契

      約，亦無從請求巨信顧問公司給付報酬，故被告上開抗辯

      ，均不可採。

（二）又系爭報酬標準第1點規定：「不動產經紀業或經紀人員

      經營仲介業務者，其向買賣或租賃之一方或雙方收取報酬

      之總額合計不得超過該不動產實際成交價金百分之六或一

      個半月之租金。」，而原告亦不爭執如可向被告請求服務

      報酬，向被告、李曉寧、李毓琪所合計收取之服務報酬不

      得超過系爭土地實際成交價金6%即1,125萬7,057元（計算

      式：1億8,761萬7,624元×6%＝1,125萬7,057元，元以下四

      捨五入，本院卷第305頁），而李曉寧、李毓琪業已以簽

      發支票之方式給付原告服務報酬1,035萬3,507元，並已兌

      現，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支票影本4紙附卷可參（本院

      卷第281頁），則原告得再向被告請求給付之服務報酬為9

      0萬3,550元（計算式：11,257,057元－10,353,507元＝903,

      550元）。被告固抗辯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

      約定，係得向李曉寧、李毓琪請求1,125萬6,978元，李曉

      寧、李毓琪既未付足，原告自得再向李曉寧、李毓琪請求

      不足之部分，且1,125萬6,978元已相當接近實際成交價金

      6%，故原告不得再向被告請求服務報酬等等，惟原告是否

      再向李曉寧、李毓琪請求不足之仲介服務費為原告之權利

      ，原告選擇不向李曉寧、李毓琪請求，而依系爭委託契約

      A向被告請求不足實際成交價金6%之報酬，僅需不超過系

      爭報酬標準第1點之規定，仍屬原告權利之合法行使，被

      告上開抗辯，亦不可採。

（三）關於土地整合費部分，原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

      10項之記載，被告另應給付原告土地整合費187萬6,163元

      ，並提出業經被告用印之系爭專戶明細表為證（本院卷第

      239至241頁），然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該項記載之土地

      整合費實際上即為仲介服務報酬，係為規避系爭報酬標準

      之規定始記載土地整合費等語。經查，系爭買賣契約第12

      條第10項是約定：「賣方（即被告）另應支付土地整合費

      新台幣壹佰捌拾柒萬陸仟壹佰陸拾參圓整，...」，而未

      記載被告應支付之對象是何人，惟參照系爭專戶明細表「

      待扣款項明細」部分其中一項目為土地整合費187萬6,163

      元，備註欄並記載「撥款至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之帳戶」

      、「指定收受價金之帳戶」部分其中一列記載原告玉山商

      業銀行南永康分行之帳戶，金額是187萬6,163元，佐以證

      人即地政士李茂華於本院時證稱：就是照合約上面的支付

      ，賣方（即被告）要支付土地整合費用，契約沒有寫土地

      整合費要支付給誰，但其印象可能有另外簽動撥或協議書

      。因為本案有土地整合費跟仲介費，是不一樣的費用，土

      地整合費一般都是針對有地上物拆遷補償，要把地上物清

      除乾淨後交付買方，最後結案時該付給何人都會體現在系

      爭專戶明細表等語（本院卷第253至255頁），足認兩造間

      除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有服務報酬之約定外，另有關於土

      地整合費之約定，且如土地整合費之性質與服務報酬相同

      ，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應不會出現「土地整合費」

      、「仲介服務費」二種不同之字義，故原告主張除服務報

      酬外，得再另行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整合費187萬6,163元，

      應屬有據。被告固抗辯土地整合費實際上為仲介服務報酬

      等語，然被告委託原告銷售之系爭土地上係有系爭地上物

      存在，故需確認所有人何人、能否拆除等，亦經證人王照

      林證述如前，故兩造有於服務報酬外另行約定給付土地整

      合費，亦合常情，況李曉寧、李毓琪亦係另外以支票支付

      原告服務報酬，此等費用如未約定亦由履約保證專戶支出

      ，自不會出現於系爭專戶明細表，故不能以系爭專戶明細

      表僅出現土地整合費且金額與服務報酬1%之金額極相近，

      即認此土地整合費實際上即係仲介服務報酬，被告此部分

      之抗辯，應認僅止於臆測，並未提出能使本院信土地整合

      費即係仲介服務報酬之證據，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四）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

      絕自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

      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264條第1

      項、第334條第1項本文固分別定有明文。惟適用前開條文

      之前提均為當事人間需互負債務，而被告抗辯原告對被告

      負有給付拆遷補償費之義務，並以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

      11項約定為據，前開約定係記載：「買賣雙方同意拆遷補

      償費依三期支付，第一期款新台幣壹佰陸拾萬元整於產權

      移轉完成後二日內由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即原告）撥付

      祭祀公業指定之帳戶，第二期款新台幣壹佰陸拾萬元整於

      搬遷清除完成後二日內給付，第三期款新台幣壹佰捌拾萬

      元整於整地完成後二日內支付，前述三筆款項皆委由履保

      專戶出款」，可知原告撥付至被告指定帳戶之款項來源係

      履約保證帳戶內的款項，且被告、李曉寧、李毓琪有另簽

      立專戶動撥款項協議書3份，該協議書內容係因賣方即被

      告需事先動撥買賣價金，經買方即李曉寧、李毓琪同意，

      分別於113年7月11日、同年8月12日、同年8月29日自履約

      保證帳戶將160萬元（第一期）、160萬元（第二期）、18

      0萬元（第三期）匯入原告之玉山銀行南永康分行帳戶，

      匯款原因係按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8項及第11項約定辦

      理給付地上物補償及清理費用，有專戶動撥款項協議書3

      份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29、131、133頁），足知拆遷補

      償費屬買賣價金之一部分，且系爭買賣契約是約定由被告

      負擔，而原告只是代為保管上開拆遷補償費而已，此觀系

      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8項約定：「買賣雙方同意於買賣價

      金第三期款項完稅過戶完成後，於地上物補償金及地上物

      清理等費用（實報實銷），簽立動撥金額確認書並授權前

      項價金信託專戶之金融機構，撥付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代

      為保管。」至明，且原告已將前開代為保管之款項，匯款

      予地上物所有人及拆除廠商，合計501萬3,000元，有匯款

      申請書、報價單、請款單及跨轉截圖在卷可憑（本院卷第

      103至121頁），則拆遷補償費既本為被告所應負擔之款項

      ，被告對原告自無拆遷補償費之債權存在可言，則被告抗

      辯其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對原告有抵銷債權等等，均無

      可採。

（五）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

      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

      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

      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

      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

      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

      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同法第233

      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對被告請求

      之服務報酬、土地整合費債權，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自

      應經原告之催告而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任，而原告

      之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5月22日送達被告，此有本院送達

      證書1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47頁），然被告迄未給付，

      即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23日起負遲延責任

      ，故原告請求被告自114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約定、土地整合費之

    約定，係得請求被告給付277萬9,713元（計算式：903,550

    元＋1,876,163元＝2,779,713元），惟原告僅請求被告給付18

    7萬6,176元，及自114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亦屬原告之處分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

    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丁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康紀媛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61號

原      告  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菲    

訴訟代理人  邱循真律師

被      告  祭祀公業張永昌



法定代理人  張志祥  

訴訟代理人  李郁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服務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7萬6,176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62萬6,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7萬6,17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本件原告起訴時係依兩造於民國112年10月31日簽立之土地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服務報酬，嗣於114年12月18日具狀追加請求土地整合費，並以被告與訴外人李曉寧、李毓琪於113年3月7日簽立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祭祀公業土地專用）（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為據（本院卷第235至237頁），經核原訴與追加之訴之爭點均為原告於系爭買賣契約成立後究可向被告請求之數額共為何，且系爭買賣契約於原告起訴時亦已提出，堪認證據得以援用，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參照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委託原告銷售被告所有坐落臺南市新市區大社段1894、1894-1、1895、1895-1、1896、1896-1、1897、1897-1、1898、1939、1939-1、194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兩造並簽立系爭委託契約A，約定由原告居間仲介銷售系爭土地，委託銷售總價額為新臺幣（下同）2億2,240萬元，委託銷售期間自112年10月3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嗣原告營業員尋得李曉寧、李毓琪願意購買系爭土地，並於113年1月25日以1億8,761萬7,624元促成雙方交易，且代收李曉寧、李毓琪所簽發票面金額1,000萬元之支票作為簽約金，李曉寧、李毓琪並與被告於113年3月7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且已依系爭買賣契約附表一之付款期程將買賣價金全數存入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約定之履約保證專戶，系爭土地並已於113年9月5日點交予李曉寧、李毓琪。又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約定於買賣成交時，原告得向被告收取實際成交價百分之壹之服務報酬，而系爭土地既已完成買賣，被告迄今仍拒不給付服務報酬，原告得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以系爭土地實際成交價格1億8,761萬7,624元計算之服務報酬187萬6,176元（計算式：187,617,624元×1%≒1,876,17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二）原告與訴外人巨信地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信顧問公司）雖於112年10月31日簽立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委託契約B），巨信顧問公司複委託原告銷售系爭土地，委託期間自112年11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止，而系爭買賣契約係於系爭委託契約A委託銷售期間之113年3月7日簽立，依債之相對性，被告以原告與巨信顧問公司簽立系爭委託契約B為由拒絕給付系爭委託契約A約定之報酬，顯無理由。另原告於113年1月25日與訴外人永幸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簽立之不動產買賣意願書（下稱系爭意願書）與系爭買賣契約之買方固非相同，惟此已經被告同意變更，否則被告不可能接續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且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之降低亦已經被告同意，是原告確實已為被告尋得系爭土地之買受人並完成系爭土地之買賣作業。再者，因系爭土地有遭他人無權占用之情事，而有給付拆遷補償費予坐落於系爭土地上之地上物（下稱系爭地上物）之所有人、支付拆除費用之必要，原告與李曉寧、李毓琪方約定於履約保證專戶內之部分買賣價款出帳至原告帳戶後，交由原告於113年7月12日至113年9月6日期間陸續給付拆遷補償費、拆除費用合計501萬3,000元予系爭地上物之所有人及拆除廠商，並非原告應另行支付拆遷補償費，是被告抗辯得以拆遷補償費及拆除費與原告請求之服務報酬相互抵銷等等，亦無理由。

（三）此外，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之約定、第一建築經理(股)公司專戶收支明細表暨點交確認單（保證號碼：000000000，下稱系爭專戶明細表）之內容，原告得另外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整合費187萬6,163元，且因李曉寧、李毓琪就系爭土地之銷售已給付仲介服務費1,035萬3,507元予原告，為符合內政部訂定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報酬計收標準規定（下稱系爭報酬標準）第1條之報酬上限，原告不爭執僅得再請求90萬3,550元之服務報酬，是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服務報酬及土地整合費合計為277萬9,713元（計算式：903,550元＋1.876,163元＝2,779,713元），惟考量訴訟成本，僅就其中187萬6,176元先為一部請求。另依證人王照林之證述可知，原告確有履行系爭委託契約A約定之仲介銷售事務，且系爭買賣契約係經被告同意系爭土地之實際成交價格後方簽立；依證人李茂華之證述可知，系爭專戶明細表所載「1,879,163」為土地整合費用，並非仲介費。爰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如主文第1項所示；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略以：

（一）巨亨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原名為巨信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巨亨開發公司）前主動與被告時任管理人張文智聯繫，巨亨開發公司與被告並於104年8月27日簽立專任委託契約書（下稱系爭委託契約C），約定由被告委託巨亨開發公司辦理祭祀公業不動產之清理、派下員變動申報、改選管理人、增修訂規約、相關程序備查、更正、協調與調解、土地之合併分割規劃、排除侵害等，並委任巨亨開發公司仲介代理銷售祭祀公業不動產或委託第三人銷售土地，是祭祀公業土地之仲介銷售，本為被告委任巨亨開發公司辦理事項之範圍內，且依系爭委託契約B第1條約定「受...地主委託」、「複委託」等文字之文義，可知實際上係巨信顧問公司複委託原告仲介銷售系爭土地，故原告仲介出售系爭土地之報酬，應由原告依系爭委託契約B第5條之約定向巨信顧問公司請求。

（二）又被告雖有於系爭委託契約A上用印，惟用印時被告法定代理人並未與原告法定代理人或經辦人碰面、搓商，而係由訴外人即巨亨開發公司專員林涵妤持系爭委託契約A要求被告法定代理人用印，被告法定代理人本於信任，方同意用印，然系爭土地之仲介代理銷售事宜既本為巨亨開發公司依系爭委託契約C應履約之事項，巨信顧問公司又將仲介銷售事宜複委任由原告辦理，應認系爭委託契約A實係被告遭林涵妤欺騙而簽署之形式契約書，或僅係形式上為使土地所有權人與居間受任人間存在委任關係而已，惟兩造間實際上並未就系爭土地之銷售存在居間之法律關係，原告仍僅得向巨信顧問公司請求給付報酬。

（三）縱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銷售存在居間之法律關係，系爭意願書上委託人欄位之署名並非李曉寧、李毓琪，系爭買賣契約第6頁亦僅有訴外人永康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之用印，無從認為原告已履行仲介銷售系爭土地之義務。又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2條之約定，系爭土地之銷售總價不得低於2億2,240萬元，而被告未曾書面同意降低系爭土地之銷售底價，惟系爭土地之實際出售金額僅為1億8,761萬7,624元，可見原告已違反上開約定委託銷售底價之義務，使被告受有差額3,478萬2,376元之損害，依民法第571條之規定，原告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報酬。

（四）此外，原告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第第12條第10項中段之約定，向李曉寧、李毓琪收取仲介服務費1,125萬6,978元，約相當於系爭土地買賣價款之6%（計算式：11,256,978元187,617,624元≒6%），已達系爭報酬標準第1條之報酬上限，原告已不得再向被告請求報酬，否則原告即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第2項之規定加計利息後加倍返還被告。又縱認原告向李曉寧、李毓琪收取之仲介服務費金額僅為1,035萬3,507元，就其差額90萬3,471元，原告對於李曉寧、李毓琪仍有仲介服務費債權存在，仍不得另向被告請求報酬，否則亦將牴觸上開報酬上限。原告雖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請求土地整合費，惟原告非系爭買賣契約之當事人，且該項約定同時記載土地整合費、仲介服務費，在編排上不合常理，證人李茂華所製作之系爭專戶明細表中，也僅記載被告需支付原告一筆費用，再參照原告依同項約定已得向李曉寧、李毓琪收取6%之仲介費，可見該項之文字記載顯然是為了規避仲介費上限之規定而已，應可推知土地整合費實際上就是仲介費，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9項才是土地整合費的約定。

（五）縱認原告得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之約定向被告請求給付報酬，系爭土地既已點交予李曉寧、李毓琪、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並完成系爭地上物之拆遷、整地事宜，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1項之約定，拆遷補償費合計500萬元應由原告負擔，然被告已將拆遷補償費先行由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約定之履約保證專戶動撥支付予系爭地上物所有人，原告迄今未支付拆遷補償費，被告亦得依民法第264條之規定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於原告給付拆遷補償費予被告前，拒絕給付報酬予原告。再者，因被告先行支付應由原告負擔之拆遷補償費予土地占用人，被告亦得請求原告返還500萬元之不當得利，此與原告本件請求被告給付之報酬，性質相同且均屆清償期，被告亦得依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主張抵銷，抵銷後，被告即毋庸再給付原告報酬。

（六）另依證人李曉寧、李毓琪之證述可知，系爭土地之買賣過程中，李曉寧、李毓琪完全未與原告接觸，對於原告就系爭土地之銷售有何具體協力事項均不清楚，故原告是否有依系爭委託契約A辦理受任事項亦非無疑；依證人王照林之證述可知，王照林對於原告帶看之時間、帶看人員、處理系爭地上物之細節均無法明確說明，無法排除系爭土地之仲介銷售事務實際上為巨亨開發公司所辦理；依證人李茂華之證述可知，李茂華僅係承辦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之撰擬、所有權移轉登記之事項，對於仲介契約之簽訂、報酬約定、實際從事仲介之人為何均不清楚，亦未參與，難以證明原告確有履行仲介事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10至312頁）：

（一）被告與巨亨開發公司於104年8月27日簽立系爭委託契約C（被證1，本院卷第77至78頁）。

（二）兩造於112年10月31日簽立系爭委託契約A，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銷售被告所有之系爭土地（原證一，本院卷第19至20頁）。

（三）系爭委託契約A第2條約定：「委託銷售總價額為新台幣（以下同）貳億貳仟貳佰肆拾萬元整（請以國字大寫），含土地增值稅及乙方服務報酬。本銷售價格非經甲（即被告）乙（即原告）雙方書面同意，不得變更，前開之金額未記載者，本契約無效。」、第4條約定：「買賣成交時，乙方得向甲方收取服務報酬，其數額為實際成交價百分之壹（最高不得超過中央主關機關之規定），於成交時以現金一次給付或逕由『交易價金安全專戶』中撥款支付。前項服務報酬百分比未記載者，乙方不得向甲方收取服務報酬。」（原證一，本院卷第19頁）。

（四）原告與巨信顧問公司於112年10月31日簽立系爭委託契約B（被證2，本院卷第79頁）。

（五）李曉寧、李毓琪與被告於113年3月7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由李曉寧、李毓琪以買賣價款合計1億8,761萬7,624元向被告購買系爭土地（原證三，本院卷第23至30頁）。

（六）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約定：「賣方（即被告）另應支付土地整合費新台幣壹佰捌拾柒萬陸仟壹佰陸拾參圓整，...」、第12條第11項約定：「買賣雙方同意拆遷補償費依三期支付，第一期款新台幣壹佰陸拾萬元整於產權移轉完成後二日內由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撥付祭祀公業指定之帳戶，第二期款新台幣壹佰陸拾萬元整於搬遷清除完成後二日內給付，第三期款新台幣壹佰捌拾萬元整於整地完成後二日內支付，前述三筆款項皆委由履保專戶出款。」（原證三，本院卷第27頁）。

（七）李曉寧、李毓琪已陸續將系爭買賣契約買賣價款1億8,761萬7,624元（不含利息7萬6,865元）全數存入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約定之履約保證專戶（原證四，本院卷第239至241頁）；李曉寧、李毓琪與被告於113年7月10日、113年7月10日、113年8月23日簽立專戶動撥款項協議書，同意以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8項、第11項約定辦理給付系爭地上物補償及清理費用為匯款原因，分別自上開履約保證專戶匯出160萬元、160萬元、180萬元至玉山銀行、戶名：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之帳戶（本院卷第129至133、239至241頁）。

（八）系爭專戶明細表中載有：「待扣款項明細：土地整合費、金額：1,876,163、備註：撥款至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之帳戶」、「指定收受價金之帳戶、對象：仲介、解匯行/分行：玉山商業銀行/南永康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戶名：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金額：0000000」（原證四，本院卷239至241頁）。

（九）李曉寧、李毓琪簽發如本院卷第281頁之支票4紙予原告，支付仲介費1,035萬3,507元予原告（本院卷第277頁），上開支票並已兌現。

（十）兩造對於卷附文書、契約書之形式上真正均不爭執。

（十一）被告迄今並未給付原告任何費用。

四、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12頁）：

（一）原告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87萬6,176元，有無理由？

（二）被告抗辯原告以低於底價之金額將系爭土地出售予李曉寧、李毓琪，已違反兩造間居間契約之約定，造成被告受有損害、原告已向李曉寧、李毓琪收取買賣價款6%之仲介服務費，不得再向被告請求居間報酬，有無理由？

（三）被告抗辯於原告未給付拆遷補償費500萬元前，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行使抵銷權，拒絕給付居間報酬，有無理由？

（四）被告抗辯原告未依兩造間成立之居間契約（原證一）履行民法第568條第1項居間人之義務，有無理由？

五、法院之判斷：

（一）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68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兩造於112年10月31日簽立系爭委託契約A，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銷售被告所有之系爭土地，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約定買賣成交時，原告得向被告收取服務報酬，其數額為實際成交價百分之壹（最高不得超過中央主關機關之規定），於成交時以現金一次給付或逕由『交易價金安全專戶』中撥款支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認兩造間成立由原告居間銷售系爭土地，並由被告給付報酬之居間契約；證人王照林並於本院時證稱：簽約那天其有到場，我們是在591網站上面看到的，覺得可以就買了，要蓋房子，實際上是公司要買的，李曉寧、李毓琪是公司的股東，以前不知道原告公司，是看591網站，是原告刊登的，有聯繫原告帶看，因為沒有聯繫不知道地號，是一對男女帶看的，有沒有給名片忘記了，有建地和交通用地，要先釐清，原告有幫忙釐清，還有幫忙處理地上物，因為有很多房子，我們是要買素地，上面不可以有任何東西，不然銀行貸款下不來，一般是簽約完成才開始處理地上物，但要先搞清楚地上物的所有權是何人的、能不能處理，我們才敢買，是透過陳菲（即原告法定代理人）去議價等語（本院卷第248至251頁），且證人王照林與兩造及本件訴訟均無利害關係，且已具結擔保其證言為真，其證詞應可採信，據此，堪信李曉寧、李毓琪與被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應係因原告之媒介居間而成立，並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之約定，買賣既已成交，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服務報酬。至被告抗辯出售價格低於委託底價、原告應向巨信顧問公司請求服務報酬等語，惟依系爭買賣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所載，被告與李曉寧、李毓琪議定總價款為1億8,761萬7,624元，且系爭買賣契約之形式上真正亦未為被告所爭執，堪認被告最終亦有同意按系爭買賣契約所載總價款出售，否則被告應不會簽立系爭買賣契約；而系爭委託契約B之委託期間係自112年11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系爭買賣契約則是於113年3月7日簽立，原告既係於委託期間經過後始居間成立系爭買賣契約，亦無從請求巨信顧問公司給付報酬，故被告上開抗辯，均不可採。

（二）又系爭報酬標準第1點規定：「不動產經紀業或經紀人員經營仲介業務者，其向買賣或租賃之一方或雙方收取報酬之總額合計不得超過該不動產實際成交價金百分之六或一個半月之租金。」，而原告亦不爭執如可向被告請求服務報酬，向被告、李曉寧、李毓琪所合計收取之服務報酬不得超過系爭土地實際成交價金6%即1,125萬7,057元（計算式：1億8,761萬7,624元×6%＝1,125萬7,05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本院卷第305頁），而李曉寧、李毓琪業已以簽發支票之方式給付原告服務報酬1,035萬3,507元，並已兌現，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支票影本4紙附卷可參（本院卷第281頁），則原告得再向被告請求給付之服務報酬為90萬3,550元（計算式：11,257,057元－10,353,507元＝903,550元）。被告固抗辯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約定，係得向李曉寧、李毓琪請求1,125萬6,978元，李曉寧、李毓琪既未付足，原告自得再向李曉寧、李毓琪請求不足之部分，且1,125萬6,978元已相當接近實際成交價金6%，故原告不得再向被告請求服務報酬等等，惟原告是否再向李曉寧、李毓琪請求不足之仲介服務費為原告之權利，原告選擇不向李曉寧、李毓琪請求，而依系爭委託契約A向被告請求不足實際成交價金6%之報酬，僅需不超過系爭報酬標準第1點之規定，仍屬原告權利之合法行使，被告上開抗辯，亦不可採。

（三）關於土地整合費部分，原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之記載，被告另應給付原告土地整合費187萬6,163元，並提出業經被告用印之系爭專戶明細表為證（本院卷第239至241頁），然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該項記載之土地整合費實際上即為仲介服務報酬，係為規避系爭報酬標準之規定始記載土地整合費等語。經查，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是約定：「賣方（即被告）另應支付土地整合費新台幣壹佰捌拾柒萬陸仟壹佰陸拾參圓整，...」，而未記載被告應支付之對象是何人，惟參照系爭專戶明細表「待扣款項明細」部分其中一項目為土地整合費187萬6,163元，備註欄並記載「撥款至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之帳戶」、「指定收受價金之帳戶」部分其中一列記載原告玉山商業銀行南永康分行之帳戶，金額是187萬6,163元，佐以證人即地政士李茂華於本院時證稱：就是照合約上面的支付，賣方（即被告）要支付土地整合費用，契約沒有寫土地整合費要支付給誰，但其印象可能有另外簽動撥或協議書。因為本案有土地整合費跟仲介費，是不一樣的費用，土地整合費一般都是針對有地上物拆遷補償，要把地上物清除乾淨後交付買方，最後結案時該付給何人都會體現在系爭專戶明細表等語（本院卷第253至255頁），足認兩造間除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有服務報酬之約定外，另有關於土地整合費之約定，且如土地整合費之性質與服務報酬相同，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0項應不會出現「土地整合費」、「仲介服務費」二種不同之字義，故原告主張除服務報酬外，得再另行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整合費187萬6,163元，應屬有據。被告固抗辯土地整合費實際上為仲介服務報酬等語，然被告委託原告銷售之系爭土地上係有系爭地上物存在，故需確認所有人何人、能否拆除等，亦經證人王照林證述如前，故兩造有於服務報酬外另行約定給付土地整合費，亦合常情，況李曉寧、李毓琪亦係另外以支票支付原告服務報酬，此等費用如未約定亦由履約保證專戶支出，自不會出現於系爭專戶明細表，故不能以系爭專戶明細表僅出現土地整合費且金額與服務報酬1%之金額極相近，即認此土地整合費實際上即係仲介服務報酬，被告此部分之抗辯，應認僅止於臆測，並未提出能使本院信土地整合費即係仲介服務報酬之證據，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四）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264條第1項、第334條第1項本文固分別定有明文。惟適用前開條文之前提均為當事人間需互負債務，而被告抗辯原告對被告負有給付拆遷補償費之義務，並以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1項約定為據，前開約定係記載：「買賣雙方同意拆遷補償費依三期支付，第一期款新台幣壹佰陸拾萬元整於產權移轉完成後二日內由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即原告）撥付祭祀公業指定之帳戶，第二期款新台幣壹佰陸拾萬元整於搬遷清除完成後二日內給付，第三期款新台幣壹佰捌拾萬元整於整地完成後二日內支付，前述三筆款項皆委由履保專戶出款」，可知原告撥付至被告指定帳戶之款項來源係履約保證帳戶內的款項，且被告、李曉寧、李毓琪有另簽立專戶動撥款項協議書3份，該協議書內容係因賣方即被告需事先動撥買賣價金，經買方即李曉寧、李毓琪同意，分別於113年7月11日、同年8月12日、同年8月29日自履約保證帳戶將160萬元（第一期）、160萬元（第二期）、180萬元（第三期）匯入原告之玉山銀行南永康分行帳戶，匯款原因係按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8項及第11項約定辦理給付地上物補償及清理費用，有專戶動撥款項協議書3份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29、131、133頁），足知拆遷補償費屬買賣價金之一部分，且系爭買賣契約是約定由被告負擔，而原告只是代為保管上開拆遷補償費而已，此觀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8項約定：「買賣雙方同意於買賣價金第三期款項完稅過戶完成後，於地上物補償金及地上物清理等費用（實報實銷），簽立動撥金額確認書並授權前項價金信託專戶之金融機構，撥付永康不動產有限公司代為保管。」至明，且原告已將前開代為保管之款項，匯款予地上物所有人及拆除廠商，合計501萬3,000元，有匯款申請書、報價單、請款單及跨轉截圖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03至121頁），則拆遷補償費既本為被告所應負擔之款項，被告對原告自無拆遷補償費之債權存在可言，則被告抗辯其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對原告有抵銷債權等等，均無可採。

（五）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同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對被告請求之服務報酬、土地整合費債權，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自應經原告之催告而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任，而原告之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5月22日送達被告，此有本院送達證書1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47頁），然被告迄未給付，即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23日起負遲延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自114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委託契約A第4條約定、土地整合費之約定，係得請求被告給付277萬9,713元（計算式：903,550元＋1,876,163元＝2,779,713元），惟原告僅請求被告給付187萬6,176元，及自114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原告之處分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丁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康紀媛



　　　　　　　　　



